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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高考二級、三級以及司法官三等特考等三種考試為研究對象，探討

性別、教育、年齡和出身地域等人口特性，對現今公務人員考試錄取與否的影響，

並且比較這些特性的效果和相對重要性，藉以檢視代表性官僚與團隊多元化理論

是否在人事行政的甄補階段得到落實。 

  本章綜合前述的資料分析與討論，首先整理三種考試和不同職系類別中，各

人口特性的影響是否與第二章所提出的假設相符，並且比較相符的程度。例如男

性是否在考試中佔優勢？若是，哪一種考試對於男性最有利？接著，本研究將根

據這些研究發現凝聚結論，並且提出較為具體的政策建議以期促進考選政策的代

表性和多元化，進而提高行政體系在政治與管理兩方面的價值。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經過指數比較與邏輯迴歸的資料分析過程之後，綜理三種公務人員考

試考試當中，各種人口特性對榜示結果的影響簡單整理如表 5-1。 

 

表 5-1 本研究發現綜理簡表 

 

說明：V 代表符合假設、X 為不符合、O 為部分符合；該變數在高考三級、二級與司法 

   官特考中影響力的大小，1 最大，3 最小；該變數在同一種技術類或行政類影響 

   力的大小， +為較大、-為較小、=代表兩類職系無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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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女性在司法官特考及行政類職系考試中偶有優勢，因此本研究假設 1，

女性在公務人員考試中處在較不利的地位，與資料分析的結果部份符合。研究假

設 2，受教育時間對考取公務人員資格有正效果；假設 4，在都市完成學業者，

在公務人員考試中較有優勢；假設 5，不同年齡層在考試中的優勢不一，皆獲得

量化分析的資料支持。性別在行政類職系與技術類職系間有不同的考試優勢，其

他人口特性只有程度上的差別，部分接受假設 6。綜合型學校出身者在高考三級

有優勢，但在高考二級受到非傳統大學的干擾，未得到資料分析結果支持，假設

7 部分成立。以上結論，詳細說明如下。 

一、女性在人事甄補仍居劣勢 

  過去的研究都指出，雖然台灣的女性地位已隨著民主化與數十年來的經濟成

長而有提升。然而，不論是在謀職、升遷或是更廣義的地位取得過程裡面，我國

的女性仍然受到不公平的對待，或至少在客觀上居於不利的位置（蔡淑鈴，1988；

黃毅志，1994；陳建志，2001；余致力，2007）。而這種現象，在公務人員考試

裡面也可以看得到。從資料分析結果中，絕大部份小於 1 的錄取指數可以得知，

除了司法官三等特考之外，女性在錄取榜單上所佔的比例階段經常是比在全體參

與者裡面還低的。身為男性，對於考試及格的發生比會比女性來得高。女性在司

法官特考中還能保有一些優勢，其原因應該是天生的語文學習能力、週遭的社會

期待以及法學界對公平一事的介懷。但是這些因素並沒有延伸到其他項考試當

中。因為我國國民若想從事公務人員，除了參加公務人員考試之外，幾乎沒有其

他的管道。如果公務人員考試繼續保持這樣的甄補型態，代表性官僚的理想幾乎

是不可能達成的。 

二、教育的雙元特質皆有正效果 

  地位取得研究的開山始祖 Blau 與 Duncan（1967）認為教育（受教育時間）

和個人職涯早期的地位是個人 SEI 最重要的解釋變數。但是，教育一詞在社會學

界向有兩派見解。一派來自 Durkhiem、Parsons、Merton 一脈相傳的功能主義，

把教育當作知識與技術能力的傳遞管道，讓個體能夠擔負特殊的職務，成為社會

永續經營所不可或缺的一部份，亦即「社會人」。而隨著個人的技術能力越高，

他在社會裡的地位就越不能被取代，理應享有更高的地位。但是，馬克思主義的

學者卻認為教育是優勢階級用來灌輸意識形態、重製生產關係的工具。個體所取



 
 

80

得的文憑本身就跟階級一樣，是一種辨識地位的標籤，或者可以代表考生的早期

地位。所以，越是「好學校」出身的人，就越容易取得公職，為優勢階級掌管行

政權。 

  本研究發現以上兩種說法在公務人員考試中皆成立，受教育時間越長，對於

考上公職幫助越大；從公立傳統的綜合型大學畢業者，相較於私立非傳統大學或

專技導向學校的畢業生，在公務人員考試裡面佔有很大的優勢。但是，隨著考試

種類和職系的變化，教育作為成就基礎或賦與基礎的作用強弱並不一致，大致上

說來，技術類職系比較不重視考生的畢業學校特性。一直以來，文官與人民都相

信公務人員考試是公平的，只要能力夠好，就可以金榜題名。可是，實證結果發

現，因為現行公務人員考試以筆試為主，從所謂的好學校畢業的考生，其實從小

到大都是筆試的受惠者，因此自然佔有一些有利的地位。加上一些資訊上的可近

性（access）與師承命題委員的關係，考試的結果自然較優異。政府因此所冒的

風險是，忽略了那些不擅長筆試，但是對於行政機關運作有實質助益的人才。 

三、公務人員考試有利於都市人 

  跟教育取得一樣，都市出身的背景對公務員身分的取得有正效果。雖然其效

果與可解釋的變異量不見得比前述的性別、教育大，但是都市出身的優勢在本研

究撿取的三種考試中皆存在，幾乎沒有例外。換言之，每一年進入文官體系的新

血，有很高的比例是在都市地區完成他們的社會化歷程，而出身於鄉鎮的考生，

成績未能及格者居多。Jackson（1992）認為這種成員背景單一的組織，在創造

力上將受到限制。從另一方面來說，若依照代表性官僚理論的假定，行政人員在

進行政策制定時，會重視其所屬團體的利益偏好，那麼我國經濟發展較為落後的

地區將會因此而處於相對不利的地位，因為符合其實際需要的政策選案可能根本

就不會進入政治議程。長久以往，這種情形容易引起鄉鎮地區對行政機關的不

滿，各種「自力救濟」的事件將會增加，社會安定也將受到挑戰。 

四、非線性的年齡優勢分佈 

  早年，許多公務人員考試皆有設有年齡上限規定，向來受到有識者批評，咸

認有違反平等性原則之虞（李以德，2007：228-230）。2000 年以後，考選部從善

如流，主動修正考試規則，取消或放寬多項應考年齡上限。然而，在達成了水平

的平等之後，接下來要追問的應該是此等「鬆綁」措施是否真的達到了預期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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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行政體系是否能平均地自每個年齡層取才。從資料分析的結果來看，最富工

作經驗的 41 歲以上中年人，在公務人員考試裡面最居劣勢。而剛剛自學校畢業、

理論上是最富創意也最貼近新技術的 25 歲以下人口，錄取指數多數時候也是低

於 1 的（在司法官特考時例外）。最具優勢、最受到考選政策優惠的年齡層，是

26 歲以上、35 歲以下的族群。若把年齡視為橫軸，在考試裡的優勢當作縱軸，

則可以得到一種近似於倒 U 型的資料分佈。許多實證研究指出，組織人力世代

的多元化，代表著資訊與價值觀的多元化，可以促進整體的績效（O’Reilly, 

Caldwell & Barnett, 1989; 黃家齊、蔡達人，2003），而公務人員考試此種集中錄

取某年齡層的甄補模式，似無助於組織人力的多元化。 

五、實務能力對投考技術類較重要 

  根據專業技術需求程度不同，考試院在其頒布的《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

中，把所有文官的職系大別為行政類和技術類兩種，前者包括一般民政、財稅行

政、人事行政、地政、會計、政風...等職系；後者則有土木工程、機械工程、化

學工程、航空駕駛、法醫、氣象...等未經特殊教育訓練，幾乎不可能勝任的工作。

若將全體的應試人員分成行政類與技術類計算錄取指數和邏輯迴歸，可以發現兩

性在行政類考試裡面並沒有很明顯的差異，但是報考技術類的女性卻遭遇雙重的

劣勢，不僅參與人數少，錄取者更少。這應與我國高等教育人文與理工的性別區

隔有關。 

  然而，就教育的成就基礎和賦與基礎，以及個體的出身地域而論，技術類考

試似乎顯得比較公平一些，也就是比較重視個人的真才實學，而出身背景的影響

力較小。受學歷通膨影響，受教育時間的迴歸係數雖未較行政職系大，但是能夠

解釋的錄取與否變異量卻與公立學校差不多，公立、傳統大學以及出身都市這三

個特質所產生的正效果和 Wald 值也比行政職系小。這或許是因為技術類職系的

考試內容受時空與意識形態的影響較小，讓出身不同區域或學校的人都有相近的

機會成為公務人員。 

六、學校特性和都市出身隨職等而重要 

  比較高考二級和高考三級的資料，會發現前者受到碩士以上學歷限制的影

響，到考人的受教育時間都很長，而且離散程度低，所以產生了和司法官特考類

似的「輕成就因素、重早期地位」情形。和高考三級比起來，女性在高考二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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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更為不利的地位，在技術類職系尤然；畢業自公立傳統大學的優勢也比高考三

級更高，即便在技術類職系也無明顯的消減，而都市的迴歸係數和顯著性正逐年

上升，代表在都市完成高等教育者的優勢越來越高。此等結果代表越靠近國家機

器的權力核心，與菁英有相似出身背景的人取得公職的機會就越大。相較起司法

官特考中對女性的優遇，高考三級技術職系對學校特性與都市出身的不重視，讓

及格者取得更高職等的高考二級，可說是本研究三個研究對象裡面人口組成最不

多元化、對各社會團體最不公平的一項考試。因為高考二級的錄取者未來很可能

都是我國文官體系的中高層幹部，為了政策品質，此等人口特性與出身背景過於

集中的現象似應儘速檢討。 

七、年輕人考取司法官機會較大 

  法律在現代社會也是一門專業，但是其訓練過程和次級文化卻與運用科學技

術的工程師不同，連帶地也造成司法官三等特考出現了不同的人口特性分佈。首

先，受惠於先天的語文能力、後天的社會期待以及法曹界對形式公平的講求，女

性在本項考試裡的錄取指數不再總是低於 1，偶爾還會比男性吃香。但是，由於

投考司法官的人員教育程度高度集中，使得受教育時間的正效果低於高考三級，

而公立、傳統大學以及都市出身這三個屬於賦與因素的人口特性更形重要，對個

人在考試中的助益比高考三級還大，離代表性和多元化的理想就更遠了。 

  至於年齡的影響，因為法學院生所背負的社會期待十分清楚，往往一畢業就

投入考試。所以在司法官特考裡，25 歲以下的人優勢相對提高，而隨著年紀老

大，此等優勢會慢慢消褪，與高考三級的倒 U 型關係不同，而接近一種隨著年

紀增加而考試優勢遞減的線性關係。相對於其他的公務人員考試，司法官特考非

常有利於剛剛踏出校門的年輕人。反倒是年紀大、有經驗的法律人，可能是因為

無暇消化、記誦大量的法條、理論以及案例，就算是報名了也很不容易考取。這

對於我國司法體制的審查品質與長期發展而言，殊為可惜。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盱衡目前台灣社會結構與公務人員考試錄取者人口特性之實證分析，本研

究針對提出下列具體建議，供政策管理者與後續研究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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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有關政策面的建議 

一、命題與口試委員的多元化 

  鑒於我國公務人員考試中，出身自好學校、都市區的人員錄取的機會較高，

致使行政權力有集中在優勢團體的疑慮，本研究認為在短期應從考試的內容與程

序著手。首先，試題與閱卷乃是人為的產物，其中難免涉入個人的價值取向，因

而影響考試的結果，在申論題和面試過程中產生的干擾尤大。為了削減這種影

響，在達到考試錄取者的多元化之前，似可先從命題者與口試委員的多元化做

起，使其制度化。撇除不必要的資格限制，初期可優先敦請女性、年輕且學經歷

與眾不同者（包括用人機關之代表）參與試務，為考題導入不同的觀點。 

二、強化試題研究與改革 

  延續前項建議，除了擴大命題與口試委員的組成以外，試題本身也需要進行

近一步的檢討分析。在教育學門，測驗的效度與信度向來是熱門的研究主題，也

取得了豐碩的成果。就人事行政的領域而言，不論個人性別、年齡以及出身背景，

「考用合一」也一直是官學界追求的目標，但是在試題內容的科學分析上，受限

於資源和制度，做得還不夠。有關試題的開發，更是欠缺系統性與開創性的思考。

考選部曾在 2002 年成立試題研究中心，但旋因法制問題而予撤銷，目前相關業

務劃歸在考選部試題管理處轄下。面對體系龐雜、橫跨科際的我國考試體系，其

專業研發能量恐有不足。未來或可考慮以委外方式，交由專家學者籌辦類似大學

入學考試中心的單位，設計出既能測出考生實質能力、又能降低出身背景影響的

模範考題。 

  傳統公立大學出身者在公務人員考試裡面占有優勢，有一部分是來自於這些

人和資訊及上層階級的親近，並不代表他們的能力就一定優於其他學校的畢業

生。因此，未來考試的內容應該彈性化，針對行政機關的需要設計試題，並降低

測試學說理論的比重，以便篩選出政府真正須用的人才。 

三、配合政府再造鬆綁人事法規 

  Thomas Sowell（2004: 172-173）曾以美國各地的電話公司為例，說明政府

設置的獨占地位有時反而會降低雇主「歧視的成本」。因為獨占廠商可以輕易地

將該成本轉移到顧客身上，所以即使是有類似美國弱勢優先政策（如原住民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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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保障法第十二條）的相關罰則，仍無法達到所謂的就業平等。由此可知，若

欲調整目前公務人員考試中優勢分布的落差現象，傳統的「限量政策」並不見得

有效，問題的癥結可能還是在於行政權的獨占性。另外，目前公務人員考試以筆

試為主的作法，部分原因是由於國民進入文官體系的管道有限。考生動輒上萬

人，使得採用面試或是實務測驗的成本過高。但是，中長期而言，似可考慮配合

政府再造之分權化及彈性化策略，讓高層文官領導人與中低階的事務性職缺，都

提高對外求才的比重。換言之，人事甄補的決策權限將不再僅限於中央，而是交

由各地方政府、行政機關以及其它公法人自理。如此一來，隨著考試動員規模的

縮小，採用高效度考試工具之可行性將有希望提高，也更能屏除出身背景對考試

結果的干擾。 

  惟依目前社會經濟情勢，我國除了中央政府以外，各地方受限於人力與物

力，驟然使其承作所屬機關全部職缺的對外招募，實際上確有困難。另外，自從

公立中小學教師職缺採用甄選制以後，舞弊情事頻仍，使公眾輿論對於此等人事

分權化的政策方向存有疑慮。因此，考試權的下放應該分階段、有計畫地實施，

並由考選部在實務上給予輔導，並協助確保預算和人力資源，避免驟然行之所導

致的混亂。 

四、營造一個多元平等的大環境 

  所有的制度都是鑲嵌在社會結構與文化中，不可能獨立自存。進行考選政策

的改革，也應該放在整體的大環境裡面思考。如同本研究發現女性在技術類職系

考試中處於非常嚴重的的劣勢，其實就不是全靠人事行政所能解決的問題。誠

然，公務人員考試當然可以比照美國的平等就業政策，設定隨著報考人數連動的

女性錄取員額下限。但比較長遠且健康的作法應該是從國家整體的人力資源設

想，開發各弱勢群體的潛力，使其在彼等陌生的領域裡的努力也能獲得社會的認

同甚至鼓勵。具體而言，考選部可與教育部合作，以基金會的模式獎勵女性對生

物科技、工業安全以及藥事等理工專業社群的參與；或者是搭配現行的「技職之

光」表揚活動與研議中的「快速升遷制度」（fast stream），在早期就有系統地招

募非傳統大學之在學生至行政機關做長期實習（非工讀），進而從中尋找可以培

育的幹部人才，加以策略性之管理。以上作法，若能再透過適當的政策行銷作為，

應可對於目前失衡的社會結構與政府人事甄補實態，起到一些變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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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措施多半帶有一點機械性的邏輯，也就是手段至於目的的直線式思

考。其實若欲打破此等公職機會分佈的不公，絕非是依賴政府的政策就能完成

的，最有效的方法其實還是得結合私部門，發揮網絡效果一塊動員，從每個社會

人的價值觀著手，破除性別區隔、文憑主義以及對文官體系的刻板印象。如此才

能夠讓公部門人力資源的人口特性不再構成問題。 

貳、給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目的之一是想將社會學的方法和詮釋技巧引入行政學的議題裡

面，以促進兩者的對話，並且豐富人事行政研究的內容。從很多角度來看，

本研究都有不足之處。以下即針對這些問題，提供後續對於我國官僚人口特

質有興趣的研究者一些建議。 

  首先，在變數的選擇上，本研究是以公務人員考試錄取的發生比，取自

然對數以後作為迴歸分析的依變數，以符合地位取得的意涵。但是這些考試

的錄取率極低（見第三章第三節），即便是在本研究結論中最具考試優勢者，

即在都市地區的傳統公立綜合型大學拿到最終學歷的 28 歲男性，錄取者相對

於未錄取者的比值仍然是很小的，導致邏輯迴歸對錄取這個事件的預測力極

低。本研究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在不違犯公共利益和法律規定的情況下，可

以考試的成績總分作為依變數，或可得到更有力的結果。 

  其次，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自變數的部分。本文由於是探討個體的人口

變項與社會背景對其參加公務人員考試結果的影響，所以許多變項都是以不

連續的名目尺度加以測量的。雖然說邏輯迴歸在這方面的容忍度很寬，但是

最後還是發現有許多的變項因為細類別的觀察值太少，使得它們在模型裡面

毫無解釋能力。在本研究的基礎之上，或許可以嘗試引進「擴充版」的地位

取得模型，運用自編問卷進一步探討其他重要變項，例如雙親教育、雙親職

業、家庭收入、社會資本、人格特質乃至於參加補習的時間長短（至少都是

順序尺度資料）對於能否獲取公務人員身分之影響。搭配本研究人口特性與

考試關係的研究結果，將有助於吾人拓展對於當前公務人力甄補實況的瞭

解，促成人事行政實務界與社會科學進行有深度意義的對話。另外，本研究

所使用的技術類職系和行政類職系，嚴格說起來並不是一個好變數，因為它

欠缺與其他文獻「溝通」的功能，而且像是法制、會計以及金融保險等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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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程度並不見得與一般行政相同。爰此，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在進行官

僚行為的資料蒐集時，也能以加掛題組方式，建立一個屬於台灣文官體系自

身的地位聲望量表，以利後續研究提高其外推性（generalization）。 

  根據人事行政循環的概念，人力資源考試及格以後緊接著面臨的階段是

訓練與升遷。因此，本研究的問題可以繼續做縱向延伸，發展為「各人口特

性對於個體在官僚體系中的發展的影響，與考試階段相較有何異同」。本文建

議可以先從小規模的個別機關或封閉性較高的次級系統（例如稅務機關）開

始，以職位為研究對象，研究性別、學歷、年齡（資）以及出身地域這些特

性對於公務人員取得這些職位的影響，如此更能描繪出行政機關用人的實

態，對於推動人事政策改革乃至於政府再造應可提供更大的助益。 

 


